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2018年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细则
根据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2018年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章程”，为做好我院接收2018年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工作细则如下。
一、组织领导
1. 推免生接收工作组，负责我院接收推免生工作。成员组成如下：
组长：王宇红
成员：耿艳峰 康忠健 任鹏 付罡 戴永寿 马文忠
秘书：田甜
2. 监督小组名单
组长：李心市
成员：赵青、姜飞
二、申请条件
1．申请人必须依教育部规定获得所在学校的推荐免试资格。

2．在校期间各方面表现良好，学习成绩优秀；身心健康，符合所申请学科的体检要求；学术研究兴趣浓厚，有较好的专业能力和较强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

三、接收专业
我院控制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电气工程三个一级硕士点均可接收推免生，接收专业为自动化类专业、仪器类专业、电气类专业、电子信息类专业、计算机类专业、数学类专业等相同或相近专业。
四、提交的申请材料
1．加盖本校教务处公章的本科阶段成绩单。
2．体现学术、外语水平或其他专长的成果或材料证明及其他获奖证书。
五、工作要求和有关说明
1．我院接收推免生工作，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同时切实加强接收推免生工作管理，有关实施办法、名额分配及接收推免生名单等重要事项经学院接收推免生工作组集体研究后进行公示，做到政策透明、信息公开、申诉渠道畅通。
2．学院设置控制科学与工程复试小组、信息与通信工程复试小组、电气工程复试小组，各小组设召集人1名，由学院推免生接收工作组任命，复试小组成员由本学科专业5-7名研究生导师、系负责人及教师代表组成，具体成员由各复试小组召集人组织，并报学院推免生接收工作组批准。
六、接收工作程序
1．申请者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填写报名志愿。
2．学院接收推免生工作小组初审同意后向申请者发出复试与否的通知（我院获得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推免生资格、并于9月29日前申报我院研究生的各专业学生不再进行复试）。
3．各复试小组对参加复试的学生进行复试考核。复试考核方式为面试，主要通过面试考察学生的思想道德和身心素质、学习成绩、外语水平、基础知识结构、专业知识水平、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应变能力、科研潜质等综合素质。
4．各复试小组按面试成绩排序，从高到低确定拟录取名单，并通过全国“推免服务系统”向复试合格的推免生发送“待录取”通知。
5．推免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回复同意“待录取”，学院对拟录取的推免生名单进行公示，并把有关材料上报研究生院。
七、推免工作日程
1．9月25日前，研究生院通过“推免服务系统”向社会公布招收推免生章程和专业目录。
2．9月28日至10月25日，已获得推荐资格的推免生通过“推免服务系统”填报志愿、确认复试及待录取通知。研究生院为考生发放复试及待录取通知。
3．我院9月29日进行第一批复试，10月10日进行第二批复试。同时，学院根据各学科报名情况，会在10月12日之前和10月20日之后增加1~2次面试。
4．10月25日前，我院将经过公示的拟录取推免生名单报上级单位备案。
八、奖助政策
我校基本学制内非定向就业的全日制研究生可以享受到丰厚的奖助学金。

我校研究生可以享受国家助学金，其中博士生的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12000元，硕士研究生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6000元。

另外，我校研究生可以享受到学业奖学金，奖学金覆盖率为100%。

表1 学业奖学金标准及比例

	学生类别
	等级
	奖励金额

（元/年）
	比例

	博士研究生
	一等
	18000
	10%

	
	二等
	14000
	50%

	
	三等
	12000
	40%

	硕士研究生
	一等
	10000
	20%

	
	二等
	8000
	50%

	
	三等
	6000
	30%


除学业奖学金外，我校设立优秀生源奖学金，所有推免生均可享受到优秀生源奖学金。

表2 优秀生源奖学金标准
	等级
	 金额
	奖励对象

	一等
	10000
	著名高校（9所高校）优秀推免生

	二等
	6000
	1．其他优秀推免生 

	
	
	2．入学成绩排名在前10%以内的统考生


九、相关说明
1．经核查所申报材料不实或弄虚作假者将取消其资格。
2．学校和学院欢迎广大师生对推免生工作进行监督，校纪委及研究生院受理举报（监督电话：0532-86983322、86981188），我院监督电话0532-86980053。为便于核实处理，投诉人需提交署名书面材料。

3. 本细则由学院推免生接收工作组负责解释。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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